
新北市中和區光復國小『榮譽制度』實施計畫 
100.02.24 經校長核可通過 

100.09.29 經擴大行政會議通過 

100.10.03 經校長核可通過 

一、 依據：本校年度輔導工作計畫辦理 
二、 目的： 
（一）引導兒童興趣，激發主動負責、守紀與互助合作之行為 
（二）建立師生情誼，經營和諧、安全的學習氣氛 
（三）建立「能知能行」的生活習慣，增進群性發展的能力 
（四）培養兒童的成就感和榮譽心，強化兒童的自信心，激發學童學習潛能 
（五）獎勵學生優良行為，並鼓勵學生發揮自動自發的精神與態度 
三、 實施原則： 
（一）利用增強原理，實施積點漸進敘獎制度 
（二）側重德育及群育之表現 
（三）全體教職員工共同參與，共負輔導之責 
（四）獎勵制度勿濫勿苛，以發揮實效 
（五）強調『榮譽是人的第二生命』觀念，並細說得獎標準 
四、 獎勵事蹟：（僅供參考） 
（一）拾金不昧 
（二）熱心學校公益（主動維護學校環境整潔、設備安全、熱心服務……）等 
（三）主動協助同學解決困難 
（四）在班級中有良好的善行美德表現或偏差行為有顯著進步者 
（五）其他善行美德經校內或校外人士推舉，經證明屬實者 
五、 榮譽層級：（一）口頭獎勵  （二）光復好兒童  （三）光復之星/光復大台柱 
六、 實施方式： 
（一）口頭獎勵：學生有優良行為，隨時予以口頭讚賞獎勵 
（二）光復好兒童： 
   1. 獎卡等級：為鼓勵學生爭取榮譽，獎勵分為四級： 
   （1）集點卡－期初發給每個學生 1 張集點卡（內有 25 格），可跨年級使用 
   （2）榮譽卡－學生集滿 25 格榮譽貼紙後可至輔導室兌換一張榮譽卡，並可將集點卡投入摸

彩箱參加每月兒童朝會之公開摸彩活動 
   （3）榮譽狀－累積３張榮譽卡者將獲頒「光復兒童榮譽狀」，可邀請師長、家長或同學合

影留念，並於兒童朝會頒獎表揚 
   （4）榮譽證書－累積３張榮譽狀者將獲頒「光復兒童榮譽證書」，可與校長合影留念，並



可榮登「光復大台柱」於 1 樓穿堂 
   2. 獎勵辦法： 
   （1）班級部份：依各班導師與任課老師規定之班規或班級榮譽制度為換發標準，每天每位

老師給每生以不超過 1 張榮譽貼紙為原則 
   （2）處室部分：由承辦處室依下列標準獎勵之－ 
      a.參加校外比賽獲獎者除頒發原獎狀外，另依名次核發榮譽貼紙 3-5 張 
      b.參加校內比賽獲獎者除頒發原獎狀外，另依名次核發榮譽貼紙 1-3 張 
      c.班級生活教育與路隊優良表現獲獎者，除頒發獎牌、獎狀外，另依名次 
        核發榮譽貼紙 1-3 張 
      d.擔任學生自治組織成員或協助各處室小志工表現優良於學期末核發榮譽貼紙 3-5 張 
      e.其他之學生優良事蹟經公開表揚者得核發榮譽貼紙 1-3 張 

（三）光復之星： 
   1.「光復之星」布告欄：每月（如下表）推出各領域之主打星供全班票選各類優秀學生，並

公開表揚良事蹟於 1 樓穿堂「光復之星」布告欄 

月份 主打星 月份 主打星 月份 主打星 月份 主打星 

9 月 禮貌之星 10 月 守時之星 11 月 藝文之星 12 月 歡樂之星

3 月 誠信之星 4 月 模範之星 5 月 體能之星 6 月 服務之星

   2.「光復大台柱」：本校自治市團隊或學生有特殊優良事蹟者（如：獲區級以上獎項或媒體

報導事績…等）另製大型海報於 1 樓圓柱公開表揚（以一學期為限），作為學生觀摩與展

現的平台 

七、 實施附則： 
（一）期初每位老師先發下 10 張榮譽貼紙為原則，為響應環保措施，鼓勵教師可以蓋章

或簽名方式代替貼紙 
（二）集點卡不得轉贈他人，凡私相授受行為一律無效，並將獎卡收回 
（三）遺失集點卡者得至輔導處申請補發，但舊卡原有之點數一律不予採計。遺失榮譽

卡與榮譽狀者將不再補發，舊卡原有之點數一律不予採計 
（四）發現有以不正當手段獲取獎勵者，應予收回取消其所得之獎勵 
八、 經費來源：由學校相關經費勻出 
九、 本計畫經擴大行政議討論修正後陳  鈞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